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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医学放射性液体废物管控规范》

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1 任务来源

本标准由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提出，由浙江省生态

环境与辐射防治协会立项并归口。

2 团体标准制订的意义

核医学作为一门应用放射性核素或药物进行疾病诊断、治疗及

医学研究的学科，在现代医学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在

肿瘤、心脑血管等重大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随着国家《医用同位素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2035年）》战略的实

施，到2025年，全国实现三级综合医院核医学科全覆盖，到2035年

力争实现“一县一科”的目标，在此战略驱动下，核医学正迎来爆

发式增长。以浙江省为例，近年来核医学科数量快速增加，设备数

量突破百台，海盐县更依托秦山核电商用重水堆优势，建成全国领

先的医用同位素产业集群，推动行业向更高水平迈进。然而，核医

学科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一系列现实问题，放射性废物排放量显著

攀升，其中放射性液体废物因产生量大、核素组成复杂、直接关联

环境水体，成为风险最集中、管理难度最大的核心环节，其管控水

平直接关系到环境安全与公众健康。

当前，核医学放射性液体废物管控面临多重压力：一方面，部

分医疗机构未严格落实HJ 1188《核医学辐射防护与安全要求》，存

在衰变池容量不足、暂存时间不达标、排放浓度超标等突出问题；

另一方面，核医学机构多分布于城市人口密集区，公众对辐射风险

高度敏感，若管控不当易引发环境安全隐患与社会舆论危机。传统

离线采样监测方式受限于实时性差、连续性弱等短板，难以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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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Lu、225Ac、68Ga等新型核素的精细化管控需求。相比之下，核医

学放射性液体废物在线监测技术可对关键核素活度变化进行连续实

时监测，为衰变池的暂存和排放判定提供及时精准指导，提高排放

管理的准确性和效率，从而优化医疗资源配置，成为核医学放射性

液体废物管控体系的重要技术手段与主流发展方向。此外，现有法

规标准虽明确了放射性废物管理的总体要求与末端排放控制原则，

但在衰变池选址设计、液体废物收集贮存、运行过程管理及动态监

测等关键环节仍存在空白。尤其是在新型核素即将进入临床的情况

下，相关标准的缺失使相关监管部门存在较大的操作和技术盲区。

在此背景下，亟需制定《核医学放射性液体废物管控规范》。

通过系统规范工程建设、运行管理与监测控制的全流程技术要求，

填补现行标准体系空白，推动处理设施标准化建设；引入在线监测

等先进技术强化实时预警能力，提升液体废物暂存、排放的精准性

与效率；为医疗机构提供清晰可操作的技术指引，优化资源配置、

减少浪费，助力核医学在安全可控前提下实现高质量发展。最终，

该标准的落地将全面提升核医学放射性液体废物全过程管控能力，

筑牢环境辐射安全防线，为公众健康与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保

障。

3 标准编制过程

3.1 工作依据及通用程序

根据2019年1月9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民政局关于印发

《团体标准管理规定》的通知”等有关文件要求，团体标准要与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相互协调、相互支撑。按照《标准化法》和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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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T/CAS1.1-2017《团体标准的结构和编写指南》及《浙江省

生态环境与辐射防治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的规定执行。

本标准的制订按规定的通用程序：提案、立项、起草、征求意

见、技术审查、批准、编号、发布、复审进行。

3.2 工作组成立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牵头成立了由浙江大学医学院

附属邵逸夫医院、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浙江省辐射环境监测

站（生态环境部辐射环境监测技术中心）、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

浙江省建筑设计研究院、天一瑞邦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卫康环保科

技（浙江）有限公司、浙江恒达数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相关

工作人员和标准化专家组成的标准起草工作组，于2025年4月正式开

展工作。

3.3 前期调研与标准框架设计

2025年4月起，工作组在全省多家医疗机构开展专项调研，考察

其核医学科建设及放射性废物管理情况，收集液体废物分类、暂存、

运输、处置、监测、人员管理等环节的问题并总结实践经验。同时，

工作组系统梳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医用同位素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2035

年）》及GB 18871、HJ 1188、GB 51459 等相关法律法规与标准，

明确标准编制的合规性要求。召开首次编制组会议，确定标准核心

框架并划分参编单位职责，并组织多次标准研讨会，邀请国内权威

的辐射防护专家及省内各大医院核医学科主任参会，为该标准项目

“把脉会诊”，会议针对标准编制中遇到的问题展开深入探讨并达

成一致意见，最终确定标准初稿。

3.4 召开立项论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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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浙江省生态环境与辐射防治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

2026年2月，浙江省生态环境与辐射防治协会组织召开了团体标准立

项专家论证会，参加会议的有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浙

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卫康环保科技（浙江）有限公司、天一瑞邦

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等编制单位代表，会议邀请了3位专家，与会专家

代表听取了编制单位关于标准立项的说明，并进行了评估和论证。

3.5 征求意见与修改

标准立项后，标准起草单位根据相关材料及专家意见修改标准

初稿，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2026年2月26日发布“关于《核医学放

射性液体废物管控规范》团体标准征求意见的函”（浙环辐协函〔2

026〕1号），征询时间为期1个月，截止到2026年3月26日为止，共

收到意见反馈63条。

2026年4月，工作组召开“《核医学放射性液体废物管控规范》

修稿会”，到会包含医疗卫生机构、职业病防治院及工作组的专家

与成员共8位，会议认真讨论反馈意见，最终决定采纳37条，部分采

纳17条，审查阶段讨论3条，不采纳6条，并形成《核医学放射性液

体废物管控规范（送审稿）》。

3.6 召开技术审查会

2026年5月，浙江省生态环境与辐射防治协会组织召开《核医学

放射性液体废物管控规范》团体标准技术审查会，邀请包括标准编

制、辐射防护管理、医疗卫生等领域的5位专家进行标准审查。经过

无记名投票，一致同意通过该标准。会后，工作组对会上专家提出

的意见进行了修改，最终形成《核医学放射性液体废物管控规范（

报批稿）》。

4 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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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由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牵头，浙江省生态环

境与辐射防治协会组织，联合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浙江省辐

射环境监测站（生态环境部辐射环境监测技术中心）、浙江省质量

科学研究院、浙江省建筑设计研究院、天一瑞邦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卫康环保科技（浙江）有限公司、浙江恒达数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等单位组成标准起草小组共同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及所做工作详见表1：

表1主要参加单位及工作组成员所做工作

主要参加单位 主要参加人员 主要工作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

医院

沈水珍、黄中柯、

张文娟
标准框架确定及编制

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曹艺耀 调研及资料收集

浙江省辐射环境监测站（生

态环境部辐射环境监测技术

中心）

楼淑芬、梁梅燕 标准编制及修改

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 张朕朕、陈灿 标准编制及修改

浙江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骆高俊 标准技术内容审核

天一瑞邦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邹鹏才、徐霞泽 标准编制及修改

卫康环保科技（浙江）有限

公司
李亚飞 标准内容整合、优化

浙江恒达数智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潘志东 调研及资料收集

5 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起草遵循规范性、科学性、适用性、先进性、必要性和

可行性原则。

（1）规范性原则

本标准根据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

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T/CAS1.1-2017《团体标准的结构和编写指

南》及《浙江省生态环境与辐射防治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等相

关规定进行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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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科学性原则

根据医疗机构核医学科放射性液体废物实际情况制定标准原则，

确保标准的可行性、可靠性和科学性。

（3）适用性原则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主要起草人员对多家医院的核医学科进行

了实地调研与考察，了解放射性液体废物的管控情况，多次征求意

见、交换观点及采纳意见、反复修改，使标准更好地适应现状实际

与未来发展。

（4）先进性原则

标准编制过程中参考国内外相关法律法规、技术规范、科研成

果和最新标准资料，确保技术内容具有前瞻性和先进性，引导行业

采用更科学合理的管理和技术手段，提高整体管理水平。

（5）必要性原则

标准旨在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核医学放射性液体废物管理行为，

统一管理规范，提升核医学科安全管理水平、环境保护水平和辐射

防护水平，满足社会、行业和医疗机构的管理需求，促进行业健康

有序发展。

（6）可行性原则

标准充分考虑医疗机构现有设施条件、管理能力、人员水平及

技术手段，结合可实施的管理措施和操作流程，制定切实可行的技

术和管理要求，保证标准在实际运行中可操作、可推广，能够有效

指导核医学液体废物管理实践。

6 相关标准情况

本文件的制定与已发布的国家、行业、地方标准的标准化对象

不同、规范方向不同，但同时又与其保持内容的衔接与协调，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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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18871《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的防护原则，参

考了GBZ 120《核医学放射防护要求》、HJ 1188《核医学辐射防护

与安全要求》等相关标准，采纳了以上标准中的相关内容，对医疗

机构核医学工作场所产生的放射性液体废物管控具有广泛指导意义，

相关标准情况如下：

（1）GB 18871-2002《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该标准是我国辐射防护的基本标准，仅在8.6章节中通用性地规定了

核医学放射性废物排放允许的量与限值及其排放方式，未具体涉及

核医学放射性液体废物的处理与监测等。

（2）GB 18466-2005《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作为医

疗机构总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该标准规定了医疗机构核医学废水

需特殊排水应单独收集并处理排放，并提出总α、总β应在衰变池出

口取样监测，排放限值要求总α不大于1 Bq/L、总β不大于10 Bq/L。

（3）GBZ 120-2020《核医学放射防护要求》：该标准对核医学

放射性废物提出了简单的防护要求，未对放射性液体废物管控做出

详细规定。

（4）HJ 1188-2021《核医学辐射防护与安全要求》：该标准规

定了新建核医学液体废物处理设施的通用要求，规定了含131I放射性

废水排放，除了要求槽体设计为2级以上槽式衰变池外，还需要存放

时间超过180天，或者131I活度浓度已降至不高于10 Bq/L水平。但是

在核医学液体废物管控的具体技术规范上仍存在空白，使医疗机构

与相关监管部门存在较大的操作和技术盲区。

（5）HJ 2029-2013《医院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该标准给

出了核医学液体废物的预处理工艺，包括核医学废水的浓度范围、

排放限值、收集方式、管道及衰变池的防腐蚀及容积计算依据等原

则性要求，但缺少放射性液体废物处理的相关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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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确定标准的主要内容

本文件主要包括8个章节、3个附录，规定了医疗机构核医学放

射性液体废物管控基本要求，液体废物处理设施的选址、设计与建

造，液体废物的收集、贮存与排放，监测要求，运维管理要求，适

用于医疗机构核医学工作场所中放射性液体废物的产生、收集、处

理、贮存、监测、排放及全过程管控。以下对标准中的主要条款进

行简要说明。

1.范围

本章节界定了文件的内容和适用对象，指明文件的适用范围。

2.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章节列出了标准编制过程中规范性引用的相关标准。

3.术语和定义

本章给出了本文件所用10个术语的定义：核医学、放射性药物、

放射性液体废物、清洁解控水平、衰变池、槽式衰变池、推流式衰

变池、沉淀池、有效容积、核医学液体废物在线监测装置。

4.基本要求

本章节提出核医学放射性液体废物管控的总体原则，包括减量

化、无害化、辐射防护最优化、安全排放、分类收集处理、监测管

理和应急管理等要求。

5.放射性液体废物处理设施的选址、设计与建造

规定了处理设施选址应符合医院整体规划，宜靠近污水管网接

入点并避开人员密集区域；明确设施组成、房间结构、通风、管道

布置、衰变池分类设置、有效容积、池体材料、防渗漏、液位控制、

应急防护和辐射屏蔽等要求。

6.放射性液体废物的收集、贮存与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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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了放射性液体废物的收集范围，要求控制废液总量，分类

收集不同半衰期核素废液；规定废液贮存衰变时间、排放标准和台

账记录要求。

7.监测要求

明确了槽式和推流式衰变池排放监测要求，明确排放口宜设置

在线监测装置，并对监测数据自动采集、实时监测和安全存储提出

要求。

8.运维管理要求

规定了医疗机构应建立放射性液体废物管理体系，明确人员、

设备、应急和数据管理要求；要求开展人员培训、设备检查维护、

患者及陪护人员宣教、应急预案制定与演练，以及监测和运行数据

安全管理。

9.附录

附录A给出了槽式衰变池和推流式衰变池工艺流程图；附录B给

出了槽式衰变池有效容积计算方法；附录C给出了放射性液体废物在

线监测装置的适用范围、推荐类型和性能参数要求。

8 关于检验方法的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检验方法。

9 主要试验验证情况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结合医疗机构核医学放射性液体废物管

理现状，开展了调研分析、工程案例比对和专家论证等工作。工作

组调研了多家开展核医学诊疗业务的医疗机构，包括温州医科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温州市中心医院等单

位，重点了解放射性液体废物产生特点、核素种类、收集方式、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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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池运行、在线监测及运维管理情况，并对现有处理设施设计和运

行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总结。

在技术验证方面，工作组结合典型工程案例，对槽式衰变池和

推流式衰变池工艺流程、有效容积计算、废液停留时间、分类收集

和排放管理要求进行了比对分析，验证了相关技术要求的合理性和

可操作性。该团体标准的相关内容在核医学放射防护工程规划建设

与安全管理沙龙研讨会上，经国内权威辐射防护专家及省内多家医

院核医学科主任深入讨论，认为符合核医学放射性液体废物精细化

管理要求。

此外，工作组对放射性液体废物在线监测装置的监测对象、监

测参数、数据采集、传输和存储功能进行了调研分析，验证了在线

监测要求的适用性与必要性。总体来看，标准提出的技术要求与当

前核医学放射性液体废物管理实际需求相适应，具有较好的科学性、

可操作性和工程应用基础。

10 专利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

11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无。

12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遵循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与我

国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无冲突。

13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在标准征求意见阶段，关于标准草案中“核医学放射性液体废

物在线监测装置”相关条款，部分专家提出了不同意见。主要意见

包括：“需评估目前市场技术可达性与经济合理性，或改为推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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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若无符合要求的成熟设备，建议此条酌情考虑”等。专家

认为，当前核医学放射性液体废物在线监测技术仍处于发展阶段，

市场上成熟、稳定且能够满足标准技术指标要求的产品较少，若直

接作为强制性或明确要求提出，可能在实际推广应用中存在一定困

难。

针对上述意见，编制工作组组织开展了专题讨论和技术论证。

工作组结合已有研究基础和工程实践情况认为，核医学放射性液体

废物在线监测是未来精细化、信息化和智能化管理的发展方向，相

关技术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目前，工作组相关单位正在开展核医

学废水在线监测仪器研发，相关技术指标已能够达到标准草案中提

出的监测要求，但相关设备尚处于工程化阶段，暂未形成成熟普及

的市场应用体系。

综合考虑技术发展现状、市场应用基础及标准实施可行性，工

作组采纳了专家意见，对在线监测装置相关内容进行了调整，将在

线监测装置及相关性能参数由正文中的要求性内容调整为推荐性内

容，并以资料性附录形式纳入标准，可为今后在线监测装置研发、

设计和工程应用提供参考依据。

14 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

15 标准水平分析

本标准技术指标先进合理、分析方法科学准确，可以满足用户

的要求，其综合水平为国内先进水平。

16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标准实施后组织标准宣贯，使标准应用单位了解标准内容，

促进标准实施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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